
約聘教師聘任流程圖 
（教授、副教授著作送審） 

 
 

 

 

 

 

用人單位擬訂「進用教師計畫書」，提請系(所、

處、館)務或一級中心會議通過，並經各所屬一

級單位同意 

提校教評會審議 

簽會教務處並陳請校長核閱 

由學院或教務處辦理著作外審 
 

簽會研究發展處、教務處、人事室及主計室 

陳請校長核定 

召開系級教評會審議 

填擬聘教師簽辦表並附學經歷、著作、推薦函、

履歷資料、系級教評會紀錄提送學院 

各學院將擬聘教師簽辦表並附學經歷、著作、推

薦函、履歷資料及系級、院級教評會紀錄及外審

結果送人事室會核 

陳請校長核定 

教師聘書送用人單位轉發新聘教師 

召開院級教評會審議 
 



約聘教師聘任流程圖 
  （助理教授、講師學位送審） 

 
 用人單位擬訂「進用教師計畫書」，提請系(所、

處、館)務或一級中心會議通過，並經各所屬一

級單位同意 
 

提校教評會審議 

簽會教務處並陳請校長核閱 

召開院級教評會審議 

簽會研究發展處、教務處、人事室及主計室 
 

陳請校長核定 
 

召開系級教評會審議 
審 

由系（所）或系級中心辦理學位外審 

填擬聘教師簽辦表並附學經歷、著作目錄、推
薦函、履歷資料、系級教評會紀錄及外審結果
提送學院 
 

各學院將擬聘教師簽辦表並附學經歷、著作、

推薦函、履歷資料及系級、院級教評會紀錄及

外審結果送人事室會核 
 

陳請校長核定 

教師聘書送用人單位轉發新聘教師 


